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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1 日，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

东华鹏”）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华鹏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高送转预案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10 号），根

据函件要求，公司经过进一步论证，现就相关事项逐项回复如下： 

1、2016 年 11 月 17 日，有市场传闻公司拟推出 2016 年度“高送

转”方案，经停牌核查后，公司于 11 月 22 日披露相关“高送转”预案，

（1）请公司补充说明此次送转和分配方案的提议方控股股东张德华

先生，在公司股票停牌前是否与公司和董监高以及其他机构或人士进

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并请提供内幕知情人信息；（2）请公司及控股

股东自查并说明是否建立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此次

高送转提出过程中是否做到严格有效执行。 

【答复】 

（1）补充说明此次送转和分配方案的提议方控股股东张德华先

生，在公司股票停牌前是否与公司和董监高以及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

过相关沟通或交流，并请提供内幕知情人信息； 

①公司控股股东此次提议送转和分配方案的背景和过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6 年 11 月 17 日（周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收市后，在东方财富

网、新浪财经等较有影响力的财经网站出现有关公司 2016 年度存在“高送转”

传闻，其传言声称“山东华鹏公告：公司以截至 2016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总股本

约 1.23 亿股为基数，拟每 10 股送红股 5 股，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25 元（含

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 1.23 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转增 25 股，合计送转约 3.69 亿股”。 

在上述传闻出现后，公司紧急向公司主要股东、公司董事会成员求证，经核

实确认，公司主要股东及董事会等管理层面在上述传言出现前未曾论证过相关事

宜。 

在上述情况下，公司将相关市场传闻情况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山东省

证监局等监管部门，并与之积极沟通，希望监管部门核查相关媒体的信息来源，

以正视听。另外，公司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交易次日紧急停牌，

防止上述市场传闻误导投资者，造成股价大幅波动，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 

在上述背景下，公司控股股东张德华先生经过几天的考量，为稳定市场预期、

保护公司股东利益，方才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提出本次送转和分配的预案。 

②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承诺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张德华先生求证，其在公司股票停牌前不存在与公司及公

司董监高以及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的情况并承诺如下： 

“本人知悉《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

门出台的有关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及如若违背相关政策的有关责任，本

人了解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本人承诺已严格遵

守相关制度。 

本人承诺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有关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高送转”传闻出现以前，本人不存在以任何形式与公司主要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讨论相关事项的情况，亦不存在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

关沟通或交流的情况，更不存在散播、谣传相关信息的情况。” 

（2）请公司及控股股东自查并说明是否建立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此次高送转提出过程中是否做到严格有效执行。 

公司建立和完善了《山东华鹏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山东华鹏玻

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经自查，公司及控股股东严格遵循《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管理制度、保密政策等相关规定。 

在本次市场传闻出现前，公司未曾论证过相关事宜，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

出具承诺如下： 

“本人知悉《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

门出台的有关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及如若违背相关政策的有关责任，本

人了解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制定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本人承诺已严格遵

守相关制度。 

本人承诺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有关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高送转”传闻出现以前，本人不存在以任何形式与公司主要股东、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讨论相关事项的情况，亦不存在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

关沟通或交流的情况，更不存在散播、谣传相关信息的情况。” 

为充分保护公司股东利益，在提议及审议送转及分配预案期间（本公司股票

已处于停牌状态），公司层面及控股股东严格按照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加

强内幕信息管理，把内幕知情人控制在仅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

内，并在控股股东提议送转及分配预案公告后，及时将内幕知情人的名单报送交

易所备案，保证在此次提议、审议高送转的过程中做到严格有效执行。 

2、根据本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五号：上市公司董事会

审议高送转公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提议高送转的，公司应当立即召开董事会审议股东提出的高送转

方案。股东提议应当与董事会决议同时披露。而你公司对本次收到的

股东高送转提议，尚未召开董事会审议，请你公司按照规定尽快召开

董事会审议及披露决议情况，并在披露董事会决议后申请股票复牌。 



【答复】 

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控股股东张德华先生提议的《2016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

利润分配的预案》进行审议，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一致通过

了控股股东张德华先生提议的送转及分配预案。 

公司已及时披露董事会决议，具体详见相关公告，公司已按照交易所相关要

求申请股票复牌。 

3、公司近年运营较为平稳，今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下降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14.02%，可见公司经营规模未见

明显扩张，绩效未有大幅改善。在此背景下，公司拟进行的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6 股，将使公司股本规模大

幅扩张，请公司补充说明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

划及措施，并请公司董事会以及控股股东分别说明，除已披露理由外，

是否存在提议和通过高送转的其他考虑。 

【答复】 

①公司近三年一期经营情况较为稳健 

公司是国内日用玻璃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多

个品种系列的玻璃瓶罐和玻璃器皿，是中国日用玻璃行业十强企业之一，也是中

国最大的机制玻璃高脚杯生产企业，享有“中国玻璃高脚杯王牌企业”称号。 

公司近三年一期经营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52,036.74 72,592.40 70,513.90 71,971.79 

营业利润 4,942.06 4,915.58 5,571.65 4,132.78 

利润总额 6,147.95 6,458.61 5,571.65 4,132.78 



净利润 5,004.24 5,252.58 6,267.34 4,964.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75.42 5,008.64 5,787.33 4,13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25.42 3,761.81 4,013.73 2,79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52 0.73 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02.25 9,658.60 12,323.70 15,116.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66.16 -20,815.92 -12,078.39 -17,046.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65.16 15,935.91 -2,991.90 4,971.41 

汇率变动对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32 10.65 -4.62 -43.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596.93 4,789.24 -2,751.22 2,997.2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698.36 10,101.43 5,312.19 8,063.40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近三年一期经营情况较为稳健。 

2016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7.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长 14.02%，本期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主要原因为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国外销

售较上期有所减少所致，且部分子公司处于改造期间，产能未充分体现。 

②公司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及措施 

公司所处行业下游为酒品、调味品、饮料、酒店用杯等日常消费品的需求，

其周期波动性较小，使公司经营情况亦较为稳健、波动较小。且日用玻璃行业的

生产所需厂房、窑炉及机器设备投资建设较大，属于较重资产性产业，新的业务

增长主要来源于公司新的产能释放及营销、开拓的配套实现。 

公司近期在建或已建设完成在试生产的建设项目如下： 

项目 
投资总额 

（万元） 
建设状态 达产实现产能 

达产实现营

业收入 

（万元）） 

达产实现

净利润 

（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引进高脚玻璃杯生产线建设项

目 
12,994.78 正在建设 

各类高档玻璃包装器

皿 2805.50 万只 
19,235.30 3,511.46 

引进高档玻璃器皿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18,320.35 

已建设完

成，试生

产阶段 

年产高档无铅水晶高

脚杯 1500 万只 
8,400.00 2,202.83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 

甘肃石岛玻璃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高档玻璃制品建设项目 
40,702.95 正在建设 

年产 12 万吨高档玻璃

瓶罐 
27,092.01 2,953.31 

江苏石岛玻璃有限公司年产 6

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建设
20,560.71 

已建设完

成，试生

年产 6 万吨高档玻璃

瓶罐 
12,653.73 1,506.23 



项目 产阶段 

合计 92,578.79  - -  67,381.04 10,173.83 

公司目前在建或已建设完成在试生产的建设项目所生产产品系公司产品中

较为高档、盈利较好的品种，公司将积极加快项目建设，并采取以下产能消化措

施，实现产能建设完成后相关效益快速体现： 

A、针对玻璃器皿业务，公司拟采取的产能消化及业绩提升的相关措施 

a、精耕细作，渠道有效下沉 

上市以来，公司努力加强经销、分销方面的管理力度与质量，更加广泛的接

触公司的二、三级分销商，一方面与终端客户更加接近，营销策略的制定更为有

效；另一方面能更加深入的介入公司产品的具体市场推广过程，而非仅仅对直接

客户（一级经销商）做业绩考核。经过实践，公司对玻璃器皿产品的经销渠道掌

控力度明显加强，产品推广能力显著提高。 

b、汰弱留强，精简经销商队伍 

与前述对渠道进行精耕细作相对应，公司对日趋庞大的玻璃器皿经销商队伍

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治理，淘汰资质、信誉较差，甚至扰乱市场的劣质经销商，加

强与优质经销商的合作。 

c、加强品牌推广，切入直销渠道 

一直以来，公司玻璃器皿业务主要为经销渠道销售，直销仅为少量补充。随

着公司品牌声誉的树立及玻璃器皿经销商业务、玻璃瓶罐业务的增强，公司逐渐

把切入玻璃器皿直销领域作为下一步业务发展方向。公司主要通过更多参与各类

酒类（主要为葡萄酒）展销会、品鉴会的方式宣传品牌，主攻葡萄酒类厂家及经

销商的礼品市场。 

d、推进电商自营，强化电商平台 

公司一直看好与重视电商平台在未来日用玻璃器皿产品销售中的重要作用，

公司积极筹备自行组织独立的电商运营部门并设立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相关电商渠道的自营工作。未来，公司电商渠道将以自营为核心，以网络分

销商、代理商为羽翼，并考虑发展针对网上用户特点的定制产品，电商渠道的推



广力度将显著加强，销售金额有望显著提高。 

另外，2016 年 4 月公司将全资子公司上海成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9%的股

份转让予酒类直供网络销售平台 1919 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壹玖壹玖酒类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从而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使公司能够利用其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

提高公司玻璃器皿甚至玻璃瓶罐产品的市场覆盖面和品牌知名度。2016 年 9 月，

公司公告参与认购壹玖壹玖（新三板挂牌企业）增发的 55 万股（相关程序正在

办理过程中），使公司与 1919 该新型业态的销售平台的战略合作更加紧密。 

e、完成进口替代，进军海外市场 

公司于 2012 年新注册“弗罗萨”及“ ”商标，专用于采用国际先

进封焊拉伸新工艺生产的高端无铅水晶玻璃杯。该工艺为国内日用玻璃厂家中的

首创，冲击了海外进口高端玻璃器皿的固有市场。随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的建设达产，公司“弗罗萨”系列高端无铅水晶玻璃杯的产能、产品构型

将极大丰富，这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抢占曾经完全被国外巨头垄断的高端市场，完

成进口替代。 

公司长期以来，产能较为紧缺，产品销售以国内为主，无力满足国外客户的

需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建设达产后，公司中高端玻璃器皿的产能将

大幅提高，玻璃器皿产品线的丰富性、全面性将极大完善。在此基础上，公司拟

通过在国外注册新商标、寻找国外总代理，必要时在重要海外市场设置子公司的

形式，加强公司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业务，有效消化新增的产能。 

B、针对玻璃瓶罐新增产能，产能消化措施及可行性分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为区域性（甘肃、江苏）玻璃瓶罐厂区建设项

目，因玻璃瓶罐的经济运输半径一般在 500-800 公里，因此，在项目建设前的选

址过程中，对周围的客户需求能力做出深入的调研和分析，紧跟核心客户配套建

设相应的生产能力，是该类募投项目增加产能能被有效消化之根本保证。 

公司拟建设“甘肃石岛新增 12 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及“南通石岛新

增 6 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项目，正是根据前述逻辑而设置，具体如下： 

a、甘肃石岛新增 12 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项目 



该项目拟建于甘肃省武威市。甘肃省为国内葡萄酒主要产区之一，截至 2013

年，甘肃河西走廊葡萄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 27.43 万亩，约占全国酿

酒葡萄酒种植面积的 15%，其中，武威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20.3 万亩，占

甘肃全省的 80%以上。 

根据武威市招商局网站，2014 年，武威市现有葡萄酒企业 12 户，产能 10.1

万千升，在建产能 14.9 万千升；啤酒企业 1 户，产能 20 万千升，待建产能 40

万千升。今后武威市将继续主攻葡萄酒，扩大啤酒产能，培育壮大骨干龙头企业，

全面建成中国葡萄酒城。到 2016 年，葡萄酒生产能力达到 30 万千升，啤酒形成

60 万千升生产能力。若全部达产，按 500 毫升/瓶计算，武威市葡萄酒、啤酒玻

璃瓶年需求将达 18 亿只；按 500 克/瓶计算，需 90 万吨玻璃瓶。 

公司在西北地区已积累了一批较为稳定的客户资源，其中武威地区及其周边

主要葡萄酒生产厂家为：威龙股份、莫高股份、皇台酒业、紫轩酒业、张裕、祁

连葡萄酒等，其中，张裕、威龙股份为发行人主要客户，且在山东地区已与发行

人合作多年；由于距离发行人较远，近年来发行人对莫高股份仅有少量供货。 

武威地区及其周边主要啤酒生产厂家为青岛啤酒及雪花啤酒。雪花啤酒工厂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年产能为 20 万千升，公司已进入雪花啤酒总部合格供应商

名录；青岛啤酒武威工厂年产能为 40 万千升，未来将扩产至 60 万千升，公司将

在甘肃石岛生产基地建成后，将参与青岛啤酒供应商竞标。 

综上所述，甘肃省武威地区及其周边市场对高档玻璃瓶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且公司已培育西北地区市场多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核心客户群，为公司消化新

增产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该项目预计的销售业绩实现之可行性较高。 

b、南通石岛新增 6 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 

该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江苏省南通市，产品除能覆盖在长三角地区外，还能

销售至湖南、河南、福建、广东等十多个省市。前述区域经济发达，聚集了一大

批大型酒类及食品生产企业，如上海是国内最大调味品产业基地、福建是国内最

大果蔬罐头产业基地，潜在客户较多。典型的知名企业有：光明乳业、冠生园、

大富豪啤酒、金枫酒业、恒顺醋业等。公司已与南通市及长三角周边地区市场的

上海石库门酒业有限公司、上海梅林食品有限公司、上海晶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等多个客户形成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上海、江苏周边地区客户集中，公司客户基础较为雄厚，市场知名度高，现

有客户向公司采购意愿强，公司限于供给能力无法较好的满足。因此，“南通石

岛新增 6 万吨高档轻量化玻璃制品项目”达产后，预计公司对前述客户的的销售

金额将显著提升，项目预计的经营业绩实现之可行性较高。 

上述新增项目的陆续达产，将对公司业绩提升产生积极效果。公司管理层将

按计划积极推进相关项目的建设、生产调试，争取早日达产，并将加大销售力度、

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销售手段，实现项目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并回报公司股东。 

③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分别说明，除已披露理由外，是否存在提议和通

过高送转的其他考虑 

正如问题 1 所述，公司控股股东提议本次送转及利润分配方案系在特殊的背

景下提出的。 

控股股东、董事会分别出具说明，本次提议和通过高送转方案主要系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收市后，市场传闻公司存在'高送转'方案，但公司在市场传

闻前主要股东及董事会等管理层面未论证过相关事宜，在上述传闻出现后，公司

申请紧急停牌”的特殊背景下提出的，本次提议及审议通过送转及利润分配方案

系为稳定市场预期、保护公司股东利益，且公司目前稳健经营，上述提案有利于

提高公司股票流动性、提高公司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

考虑。 

4、请公司分析说明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利润分配预案，对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以及对公司现金流量的

影响。 

【答复】 

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利润分配预案实施须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的两

个月内实施完毕。因 2016 年度尚未结束，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开始，2016 年度的

股东大会尚无法召开，预案具体实施完成时间尚无法预计。所以除在 2016 年以



后年度（2017 年度起）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每股收益》的要求（为了保持会计

指标的前后期可比性，企业应当在相关报批手续全部完成后，按调整后的股数重

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重新计算列报 2016 年度的每股收益等每股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或现金流量的情况外，对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现金流量的整体状况无任何影响。 

为考虑上述方案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假设上

述方案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仅为测算相关数据的影响，不构成对本方案

实施完成时间的承诺，相关收入及利润亦为假设，不构成公司管理层对业绩的

承诺），相关影响分析如下：对 2016 年度除现金分红减少账面货币资金外，对公

司其他资产、负债均无影响，但对净资产内部构成、每股收益、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等有所影响，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不实施本预案 实施本预案 

实收资本（母公司） 123,056,950.00 319,948,070.00 

资本公积（母公司） 802,515,478.70 605,624,358.70 

假设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相对于 2015 年增长为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86,361.97 50,086,361.97 

每股收益（元/股） 0.44 0.17 

假设 2016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相对于 2015 年增长为 14.02%（2016 年 3

季度同比增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108,469.92 57,108,469.92 

每股收益（元/股） 0.50 0.19 

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24,611,390.00 

5、请公司严格按照本所《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九十五号：上市

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转公告》的要求，补充披露：（1）公司董事公告

前 6 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如是否协议买卖公司股份、是否在二级

市场增减持公司股份、是否认购公司定向增发股份、是否参与公司员

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等。（2）公司董事未来 6 个月的增减持计划，

如拟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金额、价格区间及方式等。 

【答复】 



公司董事在公告前 6 个月内的持股变动情况： 

董监高 

姓名 
变动前持股(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持股数(股)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张德华 39,781,100 1,681,614 41,462,714 参与认购非公开股票 2016/6/30 

宋国明 1,450,000 -362,500 1,087,500 大宗交易 2016/6/22 

王代永 1,450,000 -362,500 1,087,500 大宗交易 2016/6/22 

王正义 1,450,000 -362,500 1,087,500 大宗交易 2016/6/22 

樊春雷 180,000 -20,000 160,000 二级市场买卖 2016/6/22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提议 2016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及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经确认，在公告前 6 个月（2016 年 5 月 22 日—2016

年 11 月 22 日），除以上五名董事持股发生变化外，其余董事均无协议买卖公司

股份、无二级市场上增减持公司股份、无参与公司定向增发股份、无参与公司员

工持股或股权激励计划等导致持股变化的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德华、张刚先生承诺：自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未来 6

个月不减持公司的股票；公司其他董事承诺：自 2016 年 11 月 21 日起，未来 6

个月不减持或增持公司的股票。 

 

公司已提供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父母、子女和配偶的信息，供贵所核查股

票交易情况。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22 日 

 


